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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世仲和 1906年的“反郑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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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50;2.兰州教育学院中文系, 甘肃 兰州 730020)

　　[ 摘　要] 1906年发生的“反郑风潮” , 实质上是围绕粤路修筑问题上官办和商办斗争的继

续,是反对官办 、维护广大股东利益的斗争。黄世仲等之参加这一斗争, 根本目的是正确的, 但

没有看到郑观应应予肯定的一面,也未突出地把口头表示“归商办理”而实际上企图控制路权路

事的岑春煊作为主要抨击对象。郑观应在粤路修筑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 但没有认识到风潮的

实质以及他自己存在的问题,对反对者怀有怨愤乃至诬反对者之行止为劣党志图破坏。 总之,

“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等的行止,总体上应予肯定, 郑观应对“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等的态度

未为妥当;与此同时, 也应看到郑观应在粤路修筑问题上功绩是主要的,“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

等在风潮中对郑观应的抨击确有片面性,特别是未能突出岑春煊这个主要的斗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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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6年,围绕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副坐办和董事会选举以及总副坐办在路事

方面的若干举措问题,在广州发生过一次声势颇大的风潮。由于郑观应是公司总办,这次风

潮无论其实质如何而表面上矛头主要是指向郑观应的,因而近几年间有专家学者将其称为

“反郑风潮” 。予这次风潮以“反郑风潮”的称谓虽然未必准确,却也简括地标明了这次风潮

的表面特点。因此, 笔者于此也就加以沿用。

在这次“反郑风潮”中, 广州和香港的许多家报刊和许多报刊宣传家,都是积极的参与

者。黄世仲及其所创办的《少年报》,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报刊之一 。不仅如此,

而且可以认为《少年报》是“反郑风潮”参与者们的一个重要阵地, 黄世仲是“反郑风潮”参与

者们中的一个重要旗手。

在近代广东乃至全国,郑观应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 、思想家 、实业家和诗文家,黄世仲是

一位影响也相当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活动家 、宣传家和作家, 而在“反郑风潮”中他们

却站在矛盾斗争的对立面上。这就使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究竟应当如何评价

“反郑风潮”以及这次风潮中的郑观应和黄世仲? 对于这个问题,就笔者所知,专门地进行较

为深入的讨论者甚少;偶而有之,其结论也似乎并不怎么妥当。因此,笔者试为此文,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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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助于对问题的正确回答。当然,由于水平有限, 又由于所见相关资料也不十分多,因而

笔者的看法可能不那么准确, 诚望有识诸君批评指正。

(一)

关于 1906年的“反郑风潮”,就笔者所知,专家学者们在叙及时,大体上有三种情况。其

中之一,是仅仅简略述及且无很明确的是非评判。邓景滨先生所编《郑观应大事年表》[ 1]和

管林先生为邓景滨先生所编《郑观应诗选》一书所写的代序《实业家 、思想家 、诗文家郑观

应》
[ 2]

,即属于此;“反郑风潮”这个称谓,也出于该两篇文章。另外的两种情况, 可分别以方

志强先生和夏东元先生为代表 。兹先将他们互相有异的看法分述如下:

一 、方志强先生在《黄世仲大传》[ 3]第十二节《面向“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作品》之一《改

良戏剧,开通民智》中,除不很清晰地综述《少年报》就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之选举以

及诸多举措而刊出的抨击性言论和黄世仲就同一问题所写戏曲作品等外,还特地写了如下

一段话:

在粤汉铁路风潮中, 黄世仲写了不少抨击郑观应的政论 。 ……一九 0六年郑

氏出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后期思想保守 。黄世仲与郑官(观)应并无个人恩怨,他

抨击郑氏, 完全出于主持公理,维护广大股民利益 。

显然,方志强先生是站在黄世仲一边来评论“反郑风潮”,认为以郑观应为总办的粤路公司确

有问题 、黄世仲参与“反郑风潮”乃“完全出于主持公理,维护广大股民利益” 。

二 、夏东元先生在《郑观应传》
[ 4]
第九章《维新的实践和粤路风潮中受挫》之二《在赎回粤

汉路权和商办招股中的作用》、之三《在粤路风潮中所遭受的挫折》中, 除叙述郑观应在赎回

粤汉路权中的作用外,先是叙述了郑观应在粤路商办招股中的作用,后是叙述郑观应在“反

郑风潮”中的际遇。夏东元先生认为:郑观应对粤汉铁路的创办是有贡献的,但“还是遭到了

`伐异者' 的借机攻击,受到了不应有的风波和挫折” ;1906年 8 、9月份以后, “反郑风潮”愈加

炽烈,则更与清朝政府将署粤督岑春煊调督云贵而把闽督周馥调督两广有关, “岑是偏袒盛

宣怀与郑观应的,而周馥则是袁世凯的北洋亲信”,郑观应在挫折中认识到“风潮之所以闹得

如此之大,主要由于北洋亲信周馥在作祟”, 因而也意识到自己“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显

然,夏东元先生是站在郑观应一边评论“反郑风潮”,从而把“反郑风潮”先是归结为“伐异者”

之借机生事 、后又归结为北洋亲信周馥对岑春煊的派系斗争的表现的 。夏东元先生并未明

确叙及黄世仲;但是他既然有上述看法,那么逻辑的结论就必然是把黄世仲也归之于“伐异

者”和北洋亲信周馥一派 、将黄世仲之参与“反郑风潮”归结为“伐异者”之借机生事和周馥一

派对岑春煊一派的派系斗争。

那么, 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反郑风潮”以及这次风潮中的郑观应和黄世仲呢 ? 为回答这

个问题,笔者以为有必要在此先来叙述一下“反郑风潮”的前前后后。

(二)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清朝政府被迫改变以前的反对兴修铁路的态度,于 1896年成立了

以盛宣怀为督办大臣的铁路总公司 。然而,清朝政府财政困难, 入不敷出,缺乏修建铁路的

资本 。帝国主义列强本来就企图攫取在中国的铁路权;在此情况下,他们便乘机行事,攫取

筑路权,而粤汉铁路的路权则被美国合兴公司取得 。但该公司严重背约,从而激起湘 、鄂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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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的“废约争路”斗争。这一斗争从 1904年春天起, 持续了 1年半多的时间, 终于在 1905

年9月取得胜利,赎回了粤汉铁路路权。路权收回之后, 广东绅商一致要求组织由本地绅商

控制的商办铁路公司,从而与主张由官方以增加捐税的方式筹集官款投入 、官商合办,实际

上是主张官办的湖广总督张之洞 、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终于发展为官商

之间围绕路权问题而展开的一场尖锐斗争 。1906年 1月 12日(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八

日) , 广州文澜书院大绅梁庆桂和黎国廉代表绅商在广济医院与官方会议, “用语激烈,痛斥

官场之腐败”,当场发生冲突。当天夜晚,岑春煊下令番禺县逮捕梁庆桂和黎国廉,梁化装逃

往香港,黎被捕入狱;随后,岑春煊又上奏弹劾梁 、黎二人 。岑春煊此举引起绅商公愤,反对

之声一浪高过一浪, 以致清朝政府不得不派员到广州查办此事并于 2月间释放了黎国廉。

与此同时,广州七十二行商 、各善堂 、总商会于 1906年 2月 2日(光绪三十二年一月初九日)

举行会议,决定创设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并进行招股,当场认定180多万股;是后,又陆续

有认购者 。在这种情况下,岑春煊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实际上是官办的主张而于 1906年 3月

31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七日)宣布粤汉铁路广东段“归商办理”[ 5] 。围绕路权问题的官

商之争,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1906年 4月 24日,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在此之前的 2月 2日创设的

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 实际上是其基础,其创设者们在 2月 25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三

日)即议定“所举权理人分两时期;九善堂 、商会各举一员,初六日举定;其股东之权理人……

定期由各行代表及已交小股各股东齐集投筒公举数员”[ 6] , 后来大约在3月 31日(光绪三十

二年三月初七日)后数日内正式举定
[ 7]
。郑观应本是广州商务总会协理,此时被举为权理人

之一 。到了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时,在董事局尚未成立 、更谈不上依律照章

由董事局选举的情况下, 郑观应被七十二行 、九善堂 、总商会各绅商创办粤汉铁路代表员公

举为总办
[ 8]

,而也是士绅的黄景棠则同时被举为副办。这种违背商律和路章的作法,自然会

引起矛盾,实际上也确实引发了一场新的斗争,即所谓“反郑风潮” 。

郑观应以及黄景棠等人, 作为权理人,在粤路公司人事选举方面,依照商律和路章,本应

首先考虑成立董事局,然后由董事局选举总办 、副办。然而,他们却未这样作,而是在担任权

理人后不久,即由七十二行 、九善堂 、总商会代表员公举为总办 、副办 。这自然也会引起不满

和反对。成为总办 、副办之后,郑观应以及黄景棠才欲成立董事局 。虽属补救措施,如果处

置妥当,似乎也还可以说得过去。可惜的是, 他们把董事局选举日期定为 7月 21日(光绪三

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定得很紧迫,实际上使远在外地的股东无法参加 。这自然又会引起不

满和反对;这种不满和反对十分强烈,以致岑春煊都不得不于 7月 20日饬令改期于 8月 20

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举行 。8月 20日的董事局选举如果能公允地举行, 那同样似

乎可以说得过去 。不料此次选举中又有诸如加多或减少某人票数 、所举某股东系某公司而

非具体人员 、冒名瞒举之类舞弊情事
[ 9]

,显然有人在选举过程中做了手脚,而对此类事情之

发生, 作为总办 、副办的郑观应和黄景棠至少负有领导责任。于是, 不满和反对之声纷起并

把郑观应以及黄景棠作为对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郑观应以及黄景棠在有关路事以及与路

事有关的问题上的若干举措也有不当之处,对“反郑风潮”的出现和发展来说,也是很有关系

的。举例来说, 所收小股八百余万存放于何处即未公示于众, 以致商部不得不“电致港商以

粤路股银应存妥实银行”[ 10] ,而在商部电达之后多日仍未见示知原存于何处 、未见改存妥实

银行 。又比如, 按照商律,铁路所需一切物料及其工程,凡华商可以接造者,必须先准华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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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而郑观应却置此于不顾,擅自借端取消原定由广生隆承办车辆之议, 舍中取外 、舍廉取

贵,让美国窝臣公司以高于广生隆之价格承办[ 11] 。再比如, 郑观应本人也有引用官场私人

问题 。据《少年报》丙午七月二十六日( 1906年 9月 8日)载羊城访稿, 郑观应就曾设法安置

广州府陈守望曾所荐之苏铁卿到粤铁公司办事。另外,郑观应和黄景棠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黄景棠就曾指责郑观应“独断独行”[ 12] 。此矛盾虽然主要由颇有野心的黄景棠引起,但郑观

应既为总办,自应妥当处理,而实际上却未能如此, 以致二人之间有点水火不容的味道。还

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郑观应 、黄景棠竟和岑春煊一样诬反对者之行止为劣党志图破坏[ 13] 。

这种政治上的诬陷之词, 表现出的如果不是欲借官方之力以压制反对者的话,那么至少也是

一种自卫之术。凡此种种,当然都会在股东中间激起不满以至愤怒。“反郑风潮”其来有自,

是显而易见的。1906年 9月 1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清朝政府调岑春煊任云贵

总督,同时调周馥任两广总督 。在此之前, “反郑风潮”已在不断升温;到了此时,“反郑风潮”

更是愈加炽烈。上述郑观应因擅自改变车辆承办者而引致抨击一事, 就发生于清朝政府调

岑春煊离粤之后数日内。之后,又因粤路公司有提分红利之议等事而一再引致批评。等到

周馥 11月间到任之后, 更发生了股东陈德昌等宣布郑陶斋罪状这样一件反对郑观应的重要

事件, 以及与之相联系的郑观应以及黄景棠等具禀前督岑春煊诬陷反对者而引发的强烈抨

击。此时的郑观应表示要辞职,但岑春煊未允, 周馥也不同意。之后, 周馥派员清查铁路公

司账目,结果未发现郑观应在经济上有什么问题。郑观应此时再次请退,并于 1907年 4月 1

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自行回澳门葬亲 。自此以后, “反郑风潮”终于平息 。1907年

7月 11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二日) ,粤路公司选出新的总办 、协办,郑观应即交御总办一

职,并自此与粤路公司不再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 。

当然,“反郑风潮”之平息,并不等于围绕粤路问题在广东的矛盾斗争的终止 。但这是后

话,这里就不必去说了。

(三)

在“反郑风潮”自始至终的差不多 1年时间中。广州和香港的好多报刊和报刊宣传家,

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其中,创办于广州的《二十世纪报》和《亚东报》 、创办于广州而后被迫迁

港的《珠江镜》、创办于香港的《日日新报》等报刊以及它们各自的创办者,都在“反郑风潮”中

起过比较大的作用。黄世仲及其所创办的《少年报》, 相对而言, 其所起作用也很突出 、很具

有代表性 。

《少年报》创刊于1906年5月28日(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六日) ,约1年后停刊 。当其

创刊的时候, “反郑风潮”开始不久;当其停刊时, “反郑风潮”大约刚刚平息。因此, 可以说

《少年报》大致与“反郑风潮”相始终。遗憾的是, 今天还能见到的《少年报》, 仅 1906年 6月

22日到1907年 1月12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一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出部分,前缺近1

个月,后缺好几个月 。但仅在今所能见的《少年报》上, 据不完全统计, 和“反郑风潮”直接有

关的各种报道 、政论和其它文学作品,就至少也有 154件之多,而实际数字当会更多,可能会

在200多件 。由此可以想见, 《少年报》在“反郑风潮”中确实是风潮参与者们的一个重要阵

地。

黄世仲本人在“反郑风潮”中也写了很多与风潮直接有关的政论以及其它文学作品。在

《少年报》创刊之前, 有名的《有所谓》报在郑贯公主持下就已参与了“反郑风潮” ;黄世仲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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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贯公的亲密朋友和主要助手帮助处理报务,因而当是已经参与了风潮的。只是, 由于《有

所谓》报 1906年的报纸,今天只能见到 3月 1日至 3月 22日(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至二

月二十八日)所出部分,而“反郑风潮”此时尚未出现;3月 23日以后至因郑贯公于 5月 6日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逝世而于 7月 29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九日)改名《东方报》

期间的报纸,今已难觅, 黄世仲在其上是否写有与“反郑风潮”直接有关的文字,今已不详。

然而, 《少年报》上黄世仲发表的与“反郑风潮”直接有关的自撰文字, 却是很多的。经查检,

今所能见将近 7个月的《少年报》所载黄世仲自撰与风潮直接有关的政论和其它文学作品,

至少也有 45件之多;其中,政论有 29件, 《岑春煊》和《与周督书》两件还是连载多日的长篇。

考虑到《少年报》今已不存部分中当也有黄世仲自撰与风潮直接有关的文字且件数当不会太

少,那么也就可以想见,黄世仲确实是“反郑风潮”的一位积极的参与者。

不仅如此,黄世仲实际上在“反郑风潮”中还起了一位重要旗手的作用。黄世仲善于抓

住粤路公司成立后不断出现的违律背章和其余弊端以及与粤路公司相关的事件, 及时发为

言论或写为文艺作品,进行揭露和抨击, 因而不仅参与了斗争,而且客观上对“反郑风潮”起

到了一定的导向性的作用 。尤其是他的有关政论,每一篇都是针对刚刚出现的问题而写的,

一般说来不仅针对性很强,而且见解相当深刻,能够直指要害而又很具有说服力 。比如:

———当作为副办的黄景棠揽权独断 、限制各行商推举之代表员权限 、为所欲为,而作为

总办的郑观应无以制之且托病放弃其职责 、各代表员起而进行抵制时,黄世仲立即写出政论

《铁路代表员又谋对待所谓总副办》[ 14] , 支持铁路代表员的行动, 并指出:“利权不可放弃, 劣

棍不可隐容,揽权武断者尤不可纵任。虽刀加吾颈,不易斯言矣 !”

———当黄景棠运动封禁敢于揭露其种种奸谋的广州《亚东报》, 以保住自己的副办位置

时,黄世钟立即写出题为《运动谋封<亚东报>之狂潮》的政论[ 15]予以抨击,指出:“ …《亚东

报》为《亚洲》之嗣音。斥丑类,保利权, 固其应有之责任, 何物副办, 乃欲以官场之待《亚洲

报》者待之耶?”还指出:“ …勿论其谋封《亚洲报》之运动,未必能如愿也;即能之矣,则《亚洲》

之后而有一《亚东》, 安知《亚东报》之后, 遂无如《亚东》者纷纷出现也 ?盖公理不可扫灭, 即

公论不能打销;即危之以牢狱 、置之以汤火,终前仆后起而无惧容也!”

———当总办 、副办之间发生矛盾,郑观应托病避之而黄景欣然起而代之, 郑观应复出理

事而黄景棠先是走而避之 、后又干扰路事时, 黄世仲立即写出政论《总副办龃龉之发现》[ 16] ,

将总办 、副办之间的矛盾情况及其对粤路和对股东的危害公诸报端, 指出:“夫今日之龃龉,

固由积诸心而发诸口,即何难见诸行事 ?若辈不足惜, 所难堪者股东耳!其始也合谋抵制股

东,其继也则内部风潮 、各分党派, 渐则以一人抵制一人, 则股东纵以总副办为各谋私利, 恐

亦无以自解矣!”

———当郑观应舍中取外 、舍廉取贵 、违律背章 、擅改原议, 因而发生与广生隆的冲突时,

黄世仲立即写出题为《广生隆与郑观应之交涉》
[ 17]
的政论,直斥郑观应之非, 并指出:“今公

司开始办事,而已如此,后来乌可问耶?”

诸如此类, 在黄世仲所写与“反郑风潮”直接有关的所有文字中, 均可见之。其在“反郑

风潮”中的重要旗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

(四)

如此说来, 黄世仲在“反郑风潮”中的行止乃至整个“反郑风潮”,就是应予肯定的了,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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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慢作此结论,因为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前述夏东元先生的看法,就实际上是对“反郑风

潮”以及黄世仲在“反郑风潮”中的行止持否定态度的。郑观应本人也对把自己作为抨击的

目标深感冤屈, 以为是“备受谤言”而又“百口莫解释”[ 18] 。

平心而论, 郑观应之出任粤路公司总办, 并无什么利己之心, 而是很想于粤路之修筑有

所贡献的 。当先后被举为权理 、总办的时候, 他并不在广州,而是在澳门为 2月 3日(光绪三

十二年一月初十日)去世的继母“守制” 。但刚被举为总办且还未到广州上任,就有香港商股

团体写出告白, 认为总办以及副办 、坐办等之公举“与商律不符”并表示“决不承认” 。因此,

当铁路公司咨送聘书到澳门时,郑观应因预见到“若谬膺斯任,必致毁谤横生,事多掣肘”而

“将关聘璧还”;只是在一再推劝的情况下,他才勉强答应担任总办,但同时又订明“权理至招

足股分 、举定董事为期;不受薪水;不管财政”等三个条件,并声明至多以 1年为期 。上任之

后,抨击之声纷起,公司内部也出现矛盾,副办黄景棠即起而反对郑观应 。在此情况下,郑观

应深感难以成事,于是便在股分已经招足 、董事局也已于 8月 20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

日)举定之后再三告退,且于 10月 2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将公司关防暂交坐办收

存,而他自己则“在寓守候查问经手事件” 。11月中旬, 新粤督周馥到任后, 郑观应去意更

坚,并于 11月 23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返回澳门 。同日,发生了股东陈德昌等在广

州和香港多家报纸公布郑观应“事事电禀商部督宪, 无一无`批示祗遵' 字样, 明明养成官督

商办之局”和“串同作弊, 耗折巨金”等“罪状”二十条的事件。郑观应面对此一事态,虽在多

方劝导下未曾出而辩正,但还是说:“自问行事不愧屋漏, 可质鬼神, 无论如何毁谤, 听诸公

论,概不与辩也 !”新粤督周馥本欲控制粤路事务;当此之际,欲从查账入手以达目的,遂催促

郑观应回广州, 而郑观应则于 12月12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返省坦然以对,事实

上进行了许多日子的查账也没有查出郑观应经济上有什么问题[ 19] 。总之, 郑观应之出任总

办,确实不是要揽权谋利,也确实未曾揽权谋利;甚至在粤路公司的几个主要负责人中,如同

当时有人所说的,只有郑观应的总办一席是“非经运动而来”的[ 20] , 个人品质确实无可指责。

这一点,连作为郑观应的反对者的黄世仲也是承认的, 黄世仲在《铁路代表员又谋对待所谓

总副办》[ 21]中就曾指出:“郑氏性本愚厚,吾敢信其非争权之人也 。总办一席,或非郑氏好自

为之,而实善辊所欲得傀儡而利用之者也。”既非揽权谋利 、愿充总办,而终又出任总办 、备受

抨击,究为何来 ?就郑观应自己来说,目的很简单 、很明确,就是要为事关公益 、事关国家荣

辱兴衰的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建尽心尽力 。他在《粤汉铁路风潮歌和大埔李生 　韵》一

诗
[ 22]
中就曾写道:

讵知股逾额,违约仍挽留。忍辱为大局, 分谤慨无俦 。章程未尽善, 改良原难

酬。十羊九人牧,庞杂不自由。邪正讵相容, 风潮安得休 !假公以济私, 真是罪之

尤。大局成瓦解,利权入西欧。何如泯意见, 协力同心谋 。平心忘毁誉, 公道无恩

仇。惟望铁路成,毋为中国羞 。

既希望众人能“协力同心谋”, 又表示自己“平心忘毁誉,公道无恩仇”而“惟望铁路成,毋为中

国羞”的真实心迹。

事实上,郑观应在出任粤路公司总办期间,在粤路修建上也是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的。关

于这一点,夏东元先生在《郑观应传》
[ 23]
中有简明扼要的论述,兹引述如下:

郑观应对粤汉铁路的创办是有贡献的。除招股外,诸凡:招聘工程师 、购买器

材 、购地鸠工 、重勘线路等,都做得井井有条。为了铁路工程进行顺利,免遭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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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提出学堂 、开银行 、办机器厂三者与公司相辅而行,以做到自力更生 。他说:

“不设学堂, 则工程管理事事乏才;聘用客卿, 终非良策 。不开银行则转输不便, 宜

速聘财政专家妥拟章程, 先设银行于省城 、香港,其余各埠暂托殷商代理 。 ……不

办机器厂, 则轮机 、桥梁一切应用器具必求之外洋,糜费既多,漏卮可患 。此三者与

公司相铺而行, 交资为用。”[ 24]这就是要切实解决修建中的技术人才 、资本周转和

器材设备等关键问题 。以是,粤汉铁路中的高塘干路很快于一九★六年八月十一

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工。

而关于招股,夏东元先生在上引文前即曾指出:在郑任总办前三个多月招得股银二百馀

万元, 郑任总办后一个多月猛增至八百馀万元。应该说这与郑观应的威望是有一定的关系

的。郑观应在 1906年春直到被选为总办后的一段时间,他因继母去世在澳门“守制”,但对

招股(特别是任总办后) 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他不仅自己认股, 并 “瞩戚友招股相

助”
[ 25]
。郑观应说他自己“有五千股,舍亲约有八千股”

[ 26]
。其他在海外华侨和国内朋友中

招揽的股分就不计其数了 。

郑观应在出任粤路公司总办期间的心迹以及所做出的成绩既然如此,那就不能不使人

在如何评价“反郑风潮”中的黄世仲以至整个“反郑风潮”的问题上多加思考了。

(五)

所谓多加思考, 其实是说, 在评价黄世仲在“反郑风潮”中的行止以及整个“反郑风潮”

时,必须仔细分析这样一个问题,即郑观应既然在出任粤路公司总办期间心迹无他并做出显

著成绩,那么黄世仲之积极参与“反郑风潮”是否不妥 、是否如夏东元先生所说属于“伐异者”

之借端生事以及是否陷入了周馥对岑春煊的官场派系斗争 ?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 。

方志强先生认为黄世仲参与“反郑风潮”并非由于与郑观应有什么私人恩怨,而是“完全

出于主持公理, 维护广大股民利益” 。方氏此说,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迄今还没

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黄世仲和郑观应之间有什么过节;相反,倒是有资料证明黄世仲对郑观

应确实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前述黄世仲对郑观应人品的肯定就是一例 。不过,不是出于私人

恩怨而是出于公心, 并不能保证黄世仲在“反郑风潮”中的行止必然正确 。这就需要看看黄

世仲所抨击的郑观应的那些问题是否属实或是否应当由郑观应来承担某种责任 。而当如此

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黄世仲在“反郑风潮”中的行止,一般地说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

郑观应其人在历史上总的说是一位肯定性人物。在出任粤路公司总办期间,如上所说,

他也是心迹无他并颇有贡献的 。然而, 世无完人, 郑观应也不是十全十美。在出任粤路公司

总办期间, 郑观应并非事事都做得对 、都无懈可击。就被黄世仲所抨击的那些事情而言, 大

约有三种情况:

其一, 是郑观应直接经办而处置确实失当的。擅自改变车辆承办者一事即属于此。诬

反对者的行止为劣党志图破坏,也有郑观应的份儿 。

其二,是虽非郑观应直接经办而处置错误,但作为总办而应当负领导责任的。1906年 4

月24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日) ,在董事局尚未成立的情况下, 七十二行 、九善堂 、总商

会各种绅商创办粤汉铁路代表员开会选举郑观应为总办 、黄景堂为副办,显然是违律背章

的。其时,郑观应本人不在广州,因而他并无直接责任 。但此前他已是粤路公司权理人, 此

后他又未就此发表过不同意见,因而是有间接责任的。后来的董事局选举,从时间的确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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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本身均有不妥之处;现在很难说郑观应必定有直接责任,但既身为总办, 领导责任无论

如何是推不掉的 。另如所收小股银两之未存妥实银行 、黄景棠之运动谋封《亚东报》等等,其

情形当也相同。

其三, 是属于对郑观应有误解误判的 。最典型的一例,便是对郑观应在 1906年 8月 20

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董事选举既定之后即“再三告退”之举的看法 。如上所述, 黄

世仲对郑观应的人品还是肯定的 。他不仅在《铁路代表员又谋对待所谓总副坐办》[ 27]中说

过“吾敢信其(指郑观应)非争权之人也 。总办一席, 或非郑好自为之”, 而且在《总副办龃龉

之发现》
[ 28]
中也说“吾敢决郑氏非有意为总办”,总之,他认为郑观应并非对总办一席热衷眷

恋之人。但到了 8月下旬, 当郑观应“再三告退”的时候, 在黄世仲的笔下,郑观应却成了“伪

辞”者 。黄世仲在《董事局又再举总副办》[ 29]中讲到“今以副办既退, 总办又辞”时, 特意加了

一个括号,其中写道:“郑辞总办时声言勉强再留一个月, 而今则月半有馀矣 。”加此一注, 用

意如何? 数日后《少年报》发表的题为《郑陶斋洋洋得意》的消息
[ 30]

, 可说是对此的一个极好

的注脚。其中说:“所谓总办郑陶斋,日前告辞, 谓勉任一月, 此时以为一月以后,周督必到,

观其意如何,以为进退。不料一月后周督尚未到, 乃郑仍任如故, 于是其伪辞之真相尽露。

初四日郑往谒周督, 已蒙接见 。 ……闻郑此次颇得周督青眼 。二人寒喧甫毕,郑即谓决意辞

职回澳。周谓` ……老兄此次回澳,务须早返,切勿稍萌退志 。如有为难之处,尽可随时与本

部堂筹商' 云。郑乃唯唯而出, 即到公司,喜形于色,力陈周督之言 。于是一般路棍,喜出望

外。郑又伪云:̀然无论周督如何厚待, 吾亦决意告辞。' ”可见,在黄世仲看来,所谓“再三告

退”并非出自本心,而是“伪辞”,是要观风向以为进退,风向不利则退,风向有利则不退。然

而,这样的判识,并不符合实际,而是对郑观应的误解。因为,一则郑观应的“再三告退”开始

于8月 20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一日)董事选举既定的 8月下旬,其时清朝政府尚未调岑

春煊离粤赴滇, 当然也还未调周馥离闽赴粤, 郑观应之辞职与周馥何时到粤并无关系,谈不

上什么“勉任一月, 此时以为一月以后, 周督必到,观其意如何, 以为进退” 。二则郑观应之

“仍任如故”,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由于岑春煊和董事局以及到任后的周馥的挽留 。挽留者的

本意如何, 此处姑不去管, 总之是挽留了的 。至于郑观应, 则还是立意辞职“回家守制”的。

观其在岑春煊和董事局谓须待粤路公司新的领导举定 、有人接替其职 、然后方许“回家守制”

时,郑观应以原议董事举定“即任余回家守制,并无俟有替人 、举定总理方准回家之说”加以

反驳;观其于10月 2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将公司关防暂交坐办收存 、自己“在寓

守候查问经手事件” ;观其此种情形,不难看出郑观应对总办一职确非恋栈, 不难看出其“再

三告退”绝非“伪辞”而是出于本心[ 31] 。黄世仲的误解误判, 是显而易见的 。

这三种情况中, 第三种情况较少,第一种较多, 第二种最多, 而第一 、第二两种中又主要

是属于明显违律背章一类重要弊端。由此可见, 黄世仲之积极参与“反郑风潮” 、抨击郑观

应,并非无事生非,而是有理有据或是最少是事出有因 。整个“反郑风潮”所抨击的问题以及

抨击之是否有理有据有因,也与之相彷佛。因而,从总体上说, “反郑风潮”中的黄世仲以及

“反郑风潮”本身,都是应予肯定的 。

(六)

以上还是仅就黄世仲在“反郑风潮”中对郑观应的抨击是否符合实际方面说的。如果进

一步对所谓“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在其过程中的行止的实质加以分析的话, 那就更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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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予以肯定。

所谓“反郑风潮”,其抨击的目标自然是郑观应以及黄景棠等粤路公司的几位主要负责

人。然而,黄世仲也好,整个“反郑风潮”也好,其抨击的矛头主要并不是指出郑观应等人,而

是指向岑春煊 、指向以岑春煊为代表的广东官方的;“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在其过程中的行

止的本质,乃是在从外人手中争回路权之后那场官办还是商办的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继续 。

岑春煊之宣布粤路“归商办理”,如前所述, 乃是不得已之举 。实际上, 他对“归商办理”

是并不甘心的。因而,在宣布“归商办理”之后,他必然还要千方百计插手粤路公司 、控制粤

路修建权。从有关资料可知,不仅在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 4月 24日(光绪三十二年

四月初一日)正式成立以前, 而且在宣布“归商办理”的 3月 31日(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七

日)以前广东绅商反对官办的时候, 岑春煊就已在为即将正式成立的粤路公司物色督办人;

张振勋其人,就是岑春煊考虑中的首选人物之一[ 32] 。宣布“归商办理”之后,岑春煊仍插手

粤路事务,特别是插手粤路公司权理人以及总办 、副办等人选的确定 。还在宣布“归商办理”

的牌示[ 33]中,岑春煊就明明白白地说:

……应即将粤省之路事奏明归商办理,并咨达商部立案 。惟路事重大,一切交

手之事甚繁 。如以总理路事之人一时尚难定议, 应即先由本督 、九善堂 、七十二行

迅即议举权理人,暂行代办路事,以恁将此路早日交接 。

既已宣布“归商办理”,那又何必“应即先由本督”与九善堂 、七十二行一起迅即议举权理人?

显然,岑春煊是要主持和主导权理人之最终确定的 。因而, 郑观应以及黄景棠等之被举为权

理人,显然主要是体现了岑春煊的意愿 。权理人之议举如此,那么后来在董事局尚未成立的

情况下违律背章举定总办 、副办时郑观应 、黄景棠等分别成为总办 、副办,自然也就是以权理

人之议举为基础的, 同样主要体现了官方的意愿 、得到了岑春煊的认可[ 34] 。实际上,郑观应

本人本来就有很深的官方背景,与张之洞 、岑春煊 、盛宣怀乃至李鸿章的关系很不一般;在粤

路“归商办理”的前一年, 又奉商部札委出任广州总商会协理,在广东既属商界, 又是有名的

士绅 。因而,当岑春煊与九善堂 、七十二行议举粤路公司权理人以及后来议举总办时,郑观

应自然会成为首选对象,而他之先为权理人 、后成为总办,当然主要是体现官方意志的。岑

春煊在“归商办理”开始时的关键的两步上,实际上达到了自己控制路局和路事的目的,而郑

观应以及黄景棠等也是以岑春煊为靠山而执理路局和路事的,遇有重要情事总要向岑春煊

乃至并不在广州的盛宣怀禀报,以求得支持 。所谓“归商办理”, 实际上并非完完全全的“归

商办理”,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的“官督商办”或“官办” 。郑观应出任总办不久, 就有股商冯秉

垣抨击粤路公司“不遵守章程, 甚至不容股东干预,自食前言,全无信行。既称商人,先自失

信,然则官办商办何必争之于初”,指出粤路假商办之名而行官办之实[ 35] , 并非如有的研究

者所说不符实际,而是确有道理的 。

黄世仲对此,显然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在所写一系列文章中, 实际上也是把矛头主要

对准岑春煊 、对准官方的。在《铁路代表员又谋对待所谓总副坐办》[ 36]中, 黄世仲即指出:

“今之局面,已成官督商办矣! 背章程, 违商律,无一事非经官而后行,行商自问,其果足为完

全商办否也 ?”在《可怪可怿所谓股东之大会议》[ 37]中,黄世仲也指出:“ ……表面则曰`官任

保护而不干涉' ,实则无一事非禀官而后敢行,是直官督商办而已。”在《与周督书》
[ 38]
中, 黄

世仲又说:

近来为吾粤之最重要问题者, 则曰粤汉铁路是也。集千百万人之血汗,而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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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万之资本,当事者宜如何公正, 保护者宜如何郑重 ? 乃前之大吏, 任愚弄于三

五善棍之手者何也? 一般善棍,实为无耻之尤。 ……小人唯利, 二三其德,见忽而

集股有成, 垂涎至地,深知非借官力不足以图染指;而当日粤中大吏,愤于前者议加

捐而囚黎绅之失败, 忽变其政策,以利用善棍,而以收最后对于粤路之官权 。

由此可见,黄世仲之抨击固然以郑观应以及黄景棠等为目标, 但从根本上说乃是反对“官督

商办” 、反对“官办” 。当时的“反郑风潮”的其他参加者, 也大致是如此 。因此,所谓“反郑风

潮”从根本上说可以归结为“反岑风潮”,是在宣布“归商办理”的情况下反对官方控制路局和

路事图谋的斗争 。至于抨击郑观应以及黄景棠等,固然是由于他们本身有应受抨击之处,而

更重要的是由于要抨击岑春煊而不能不连带及之 。

既然如此, 那么对“反郑风潮”中的黄世仲以及整个“反郑风潮”, 也就当然更应加以肯定

了。

(七)

当然,对“反郑风潮”中的黄世仲以及整个“反郑风潮”加以肯定,并不是说黄世仲在“反

郑风潮”中的行止完全正确而毫无不足以至错误, 也不是说整个“反郑风潮”不存在任何问

题。在笔者看来,黄世仲的行止至少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 、没有给予郑观应以全面的评价 。黄世仲等只是在抨击郑观应,而未能看到郑观应在

粤路修筑上的成绩和贡献 。这就显然有失公允。

二 、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不够。黄世仲所抨击的那些问题中,有一些是郑

观应负直接责任的;有一些郑观应虽也应负一定责任, 但却并无直接责任,直接责任应由黄

景棠等人乃至岑春煊来负 。对此, 黄世仲并非完全没有看到;在一些情况下, 他对黄景棠抨

击得也更为厉害 。有一次黄世仲甚至用了“何物副办”
[ 39]
这样的语言,而对郑观应则从未用

此等语气 。但是,总的来说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不够, 许多时候郑观应黄景棠等被一锅煮。

这显然也是不科学的 。

三 、未能更加突出其主要抨击目标 。可能同掌握到的具体材料有限有关,黄世仲虽然从

根本上说是要抨击岑春煊控制路局和路事的阴谋,但给人的感觉却似乎是把主要目标定为

郑观应以及黄景棠。一些研究者将“归商办理”以后围绕粤路问题出现的风潮称之曰“反郑

风潮”,当与此有关。

四 、对新粤督周馥存有幻想 。如同夏东元先生所说,周馥有北洋背景,任粤督后也想控

制粤路路局和路事。黄世仲对此, 起码认识不够, 因而幻想由周馥来解决粤路公司存在的问

题,其结果是客观上有被周馥利用之嫌 。周馥到任时黄世仲所写《与周督书》[ 40]中说“粤人

之引领而望足下者, 实以维持路事为第一问题”,周馥到任后黄世仲所写《周督申明路局宗旨

之札谕》
[ 41]
中谓周馥“以保护商办铁路为宗旨也。收支存放,核实稽查, 以昭大信, 被[彼]从

前谓周督实行官督商办者,可以哑然矣”,等等,就是明证。

然而,不足以至错误,也就如此而已 。谓“反郑风潮”乃“伐异者”借机生事 、陷入周馥对

岑春煊的官场派系斗争乃至系劣党志图破坏,均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关于是否系“伐异者”

借机生事, 前面已经说过了,此处不必再说。这里应当加以分析的是黄世仲乃至整个“反郑

风潮”是否陷入周馥对岑春煊的官场派系斗争以及是否是劣党志图破坏问题。

“反郑风潮”从有关资料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分界线是岑春煊和周馥的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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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一阶段上, 实在看不出黄世仲之参与“反郑风潮”与周馥有什么关系, 看不出整个“反郑

风潮”与周馥有什么关系 。到了后一个阶段上,周馥当然与“反郑风潮”发生了关系。如同夏

东元先生所说的,属于北洋系统的周馥,是要从岑春煊手中夺取对粤路路局和路事的控制

的。因而, 他当然会利用“反郑风潮” 。对此, 黄世仲缺乏认识,而是幻想周馥能把粤路事务

处置好。然而, 这并不等于说黄世仲之抨击郑观应乃至岑春煊, 是作为北洋派系一员的身份

所采取的行动。这完全是两码事, 不能混为一谈。事实上, 这时的黄世仲对作为北洋首要人

物的袁世凯,也是并不恭维 、而是给予批判的 。只要仔细读一下他所写的《岑春煊》[ 42]和《袁

世凯之前途》
[ 43]
等政论,不难体察到这一点。就整个“反郑风潮”的参加者而言,情形也大致

如此 。总之,黄世仲以及整个“反郑风潮”的商界以及报界的参加者, 并未陷入周馥对岑春煊

的官方派系斗争 。

同时,把“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在其过程中的行止说成是什么劣党志图破坏,也完全是

无稽之谈 。不错,黄世仲以及“反郑风潮”的其他许多参加者,都是革命党人;黄世仲本人,不

仅是同盟会会员,而且还是同盟会香港分会的领导人之一。同盟会并非什么劣党, 众所周

知,此处毋庸分辨。同盟会的成员以及其他革命人士之参加“反郑风潮”,那也绝不是要破坏

路政 。须知,评价黄世仲等革命党人在“反郑风潮”中的行止是否正确,主要是要看其对郑观

应乃至岑春煊等的抨击是否有理有据或至少是事出有因 。如果有理有据有因, 那就是正确

的;否则, 就可能确有破坏路政之嫌 。而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黄世仲等革命党人是有理有

据有因的 。既然如此,那又怎么可以加之以劣党志图破坏的罪名 ?说穿了,这不过是郑观应

乃至岑春煊等借以扑灭风潮的自卫之术而已 。

总之,“反郑风潮”也好, “反郑风潮”中的黄世仲也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以至错误,

总体上说来却是无可厚非的。

(八)

论述至此, 大约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此肯定“反郑风潮”以及“反郑风潮”中黄世

仲的行止,岂不是与前述郑观应在出任总办期间的心迹无他和确有成绩相矛盾 ?笔者以为,

提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 。但是, 仔细分析即可以看到,其间并无什么根本矛盾 。

总的说来, 郑观应在出任粤路公司总办期间, 其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他是在很特殊的情

况下违心地出任总办的, 出任总办后又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但是,他仍然能心迹无他地

把粤路修建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并使粤路修建得以开工 。作为总办, 他抓住了自己应当进行

的主要工作并做出了成绩 。因而, 从主流方面讲,无论“反郑风潮”的情形如何, 郑观应都是

应予肯定的。当年, 黄世仲等在抨击郑观应时没有看到这一点, 那是不对的 。

不过,郑观应也确有自己的不足一面。反对抨击他,是有理有据有因的;不仅如此,而且

反对者实际上更主要的还是抨击岑春煊的;由于根本目的的在此,也就会忽略了对郑观应的

全面评价。郑观应面对“反郑风潮”,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心迹无他和确实想为粤路修筑出力

以及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而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确实存在着应受抨击的问题,更未认识

到岑春煊实际上是要通过他和粤路公司来达到控制粤路事务的目的 、而他则在客观上是充

当了岑春煊控制粤路事务的工具的 。因而,他对“反郑风潮”之起很不理解和很有埋怨情绪,

以致竟然和岑春煊一样诬反对者之行止为劣党志图破坏 。因而,今天的研究者固然应当指

出“反郑风潮”以及黄世仲在其过程中的行止有未能全面评价郑观应的缺陷, 但也应当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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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确实也有应受抨击之处 。

现在,郑观应已逝世八十年, “反郑风潮”路今更是快要百年之久了。当回过头去看一下

的时候,研究者们应当冷静地 、公正地 、实事求是地分析当年的事态发展 。一方面既不能为

一贤者讳,看不到包括黄世仲在内的“反郑风潮”参与者的不足以至错误;也不能为另一贤者

讳,看不到郑观应作为粤路公司总办所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 不为贤者讳, 并不是说只须

看到不足的一面,而是既要看到黄世仲以及其他“反郑风潮”参与者行止的实质乃是反对官

方插手和控制粤路事务 、维护粤路商办大局 、保护股东,又要看到郑观应毕竟不失为近代中

国历史上的一位令人敬重的爱国的实业家,看到他在粤路修建上是一位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人物 。 ———这就是本文的结论,未知有识诸君以为然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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